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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经济管理学院公共空间使用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 

 
学院所属各系（室、中心、所、部）： 

《经济管理学院公共空间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经 2026年

第 12次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经济管理学院 

2026年 5月 27日 

 

  抄送：院领导 

经济管理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6年 5月 27日印发      

  



经济管理学院公共空间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院公共空间的日常管理与使用，提升公共

空间资源利用效率，营造文明、有序、整洁、安全的教学、科

研及办公环境，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院楼内及楼外各类公共空间，具体

范围包括： 

（一）会议室，包括各类会议室、报告厅等，主要用于召

开会议、来访接待、讲座培训、学习交流、活动组织等； 

（二）宣传媒介设施，包括电子屏、宣传栏等，主要用于

学院宣传、成果展示、庆典迎宾、通知公告等； 

（三）开放区域，包括各层大厅、休息区、学习交流区等，

主要用于课间休憩、学习交流等； 

（四）其他公共空间，包括走廊、楼道、电梯间、楼外天

井及羽毛球场地等。 

第三条 党政综合办公室为公共空间的责任管理部门，负责

公共空间的规划统筹、使用管理、登记备案、设施维护、监督

检查等工作。 

第四条 公共空间的使用管理应遵循“爱护公物、维护环境、

安全节约、有序共享”的原则。公共空间内所有设施、设备及

装修附属物均属于学校国有资产，应规范使用；未经批准，不

得随意移动、搬出或变更用途。严禁私自在公共区域张贴、悬



挂任何形式的宣传物或进行涂写刻画。 

第二章 会议室使用管理 

第五条 会议室是保障师生学术研讨、教学科研交流与行政

会议的重要场所，实行“统一制度、专人负责、预约使用”的

管理机制。 

第六条 会议室使用应通过学院“会议室预约系统”提交使

用申请，预约人须为学院在职教职工。会议室使用遵循“谁使

用、谁负责”原则。 

第七条 会议室使用的预约流程、使用规范、违规处理及管

理职责分工，按照《经济管理学院会议室使用管理办法》执行。 

第三章 宣传媒介使用管理 

第八条 电子屏和宣传栏是学院重要信息发布窗口，未经授

权，任何人不得擅自操作电子屏控制系统或私自张贴、更改宣

传栏内容。 

第九条 宣传媒介信息发布严格执行“先审后发”制度。申

请使用宣传栏或电子屏发布信息的，须填写《经济管理学院宣传

媒介信息发布审批表》（见附件），经分管领导审批后，由党政

综合办公室统一安排发布。 

第十条 电子屏常规运行时间为工作日 8:00-18:00，遇重大

活动或紧急通知可适当调整或延长。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设

备；连续长时间不使用时，应切断电源。 

 



第四章 开放区域使用管理 

第十一条 各层大厅、休息区及学习交流区为师生共享空

间，使用人须共同维护环境卫生、遵守公共秩序，严禁以下行

为： 

（一）私拉乱接电线、网线等各类线路； 

（二）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包括但不限于电炉、热得快、

电热毯、电暖器、电煮锅等； 

（三）吸烟、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公共卫生等行为； 

（四）高声喧哗、追逐打闹或进行其他妨碍他人正常学习、

工作的活动； 

（五）其他违反公共秩序与安全规定的行为。 

第十二条 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占用开放区域堆放私人物

品、家具、电器设备或停放自行车、电动车等。学院将定期组

织清理工作，违规占用物经公告后无人认领或处置的，按无主

物品统一清理。 

第十三条 开放区域实行“人走断电”制度，最后离开的人

员须关闭相应区域灯光和电器电源。 

第五章 其他公共空间使用管理 

第十四条 走廊、楼道及电梯间系消防安全通道和公共通行

区域，应保持畅通整洁，严禁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

全出口或私自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防火门、防火卷帘前堆放

任何杂物。消防设备（含灭火器、消火栓、烟雾报警装置、应

急照明灯等）严禁遮挡、损坏或挪作他用。 



第十五条 楼外天井区域须保持环境整洁，严禁随意丢弃垃

圾、破坏绿化景观及公共设施。用于活动布置的展架，使用完

毕后应及时拆除画面、清理并归位。 

第十六条 使用羽毛球场地时应遵守文明健身、安全使用要

求，运动结束后及时清理卫生，不得无故占用场地或从事与运

动无关的活动。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在公共空间使用过程中，如发现设施损坏或存在

安全隐患，应立即向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报告，不得擅自处理。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学院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

教育、暂停使用等处理；因使用不当或人为原因等造成设施损

坏或国有资产损失的，由相关责任人承担维修和赔偿责任；拒

不整改、情节严重或造成恶劣影响、重大损失的，按照学校及

上级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附件：经济管理学院宣传媒介信息发布审批表 



附件  

经济管理学院宣传媒介信息发布审批表 

申请人姓名  

申请日期                     

申请事由  

信息发布主题内容  

拟发布起止时间  

宣传媒介类型  

电子宣传材料  

系室或科室 

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 

审批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 申请人需如实填写各项信息，内容简明扼要，主题明确； 
2. 发布的信息应积极健康、真实准确，无违规违法内容，需附完整文稿及设计素材，

确保格式清晰、无错别字； 
3. 审批流程逐级完成后，由党政综合办公室统一排版、发布，申请人不得擅自操作，
未经审批一律不予发布； 
4. 此表一式一份，经审批后交由党政综合办公室留存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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